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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女士：  

 
《 2019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  本部現正審研上述條例草案，以期就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

方面的事宜向議員提供意見。謹請閣下提供以下資料。  
 
條例草案所訂的民事法律責任豁免的範圍及解釋  
 
2. 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5 段所述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
局 ("積金局 ")會設立一家由積金局以全資形式擁有的附屬有限公司
("該附屬公司 ")。此外，根據擬藉條例草案修訂的《強制性公積金計
劃條例》(第 485 章 )第 6F(1)(b)條，積金局可將其任何職能 (有關轉授
職能的權力除外 )轉授予該附屬公司 (見條例草案第 6 條 )。條例草案
第 10 條進一步建議在第 485 章中加入新訂第 42B(1A)條，就該附屬
公司、其董事及其僱員在符合若干條件下無須承擔民事法律責任

一事，訂定條文。就此，請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(a) 積金局會根據擬議第 6F(1)(b)條轉授予該附屬公司的職能的

性質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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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預期該附屬公司會否從事任何商業活動；及  
 
(c) 若上文 (b)項的答案為 "會 "，請澄清擬議的豁免會否就有關

活動 (而非第  485 章所指的任何公法職能 )而適用於該附屬
公司、其董事及其僱員，並提供相關理據。  

 
第 485 章擬議新訂第 22C 條的執行  
 
3.  根據條例草案第 9 條，第 485 章擬議新訂第 22C 條旨在規定
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須確保，不得向該計劃、該計劃的成分基金

或該計劃的成員收取相當於該受託人根據第 485 章第 22B 條須繳交
的註冊年費的費用 (不論收取全部或部分 )。請說明，若核准受託人試
圖規避擬議新訂第 22C 條，例如以有別於費用的另一名目作為掩飾
來收取數額相同的款項，當局會否及會如何針對有關受託人執行該

條文。  
 
註冊年費的截算日期  
 
4.  條例草案第 13 條旨在修訂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費用 )規例》
(第 485C 章 )附表 1 第 4 項，訂明如註冊計劃的對上一個財政期於
2020 年 1 月 1 日當日或之後結束，須就註冊計劃繳交的註冊年費的
款額便相當於該計劃在該財政期結束時的淨資產值的  0.03%。鑒於
自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至今已經過一段時間，請澄清條例草案

第 13(2)條所提述的日期 "2020年 1月 1日 "會否需以全體委員會審議
階段修正案的方式予以修訂。  
 
5.  由於內務委員會已決定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

研究，而法案委員會首次會議已定於 2020 年 5 月 18 日舉行，謹請
閣下盡快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
 
助理法律顧問  

 
 

(李凱詩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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